关于加强新时代连云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江苏工匠”培育工程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苏政办发〔2024〕37号）精神，加强新时代连云港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到“十五五”末，全市新增高技能人才5万人，新建市级以上高技能人才培养载体20家，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力争达到33%以上；到2035年，高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持续壮大、素质大幅提升，数量、结构与连云港市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基本相适应。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发挥企业技能人才培养主体作用。企业应依法建立职工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学习型企业建设。各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集团），应将高技能人才培养纳入企业发展总体规划，并列入企业经营者任期目标，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鼓励企业举办技工学校和培训机构，面向社会开展培训，并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鼓励产业链链主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展本产业链、本行业、本领域企业职工技能培训。（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工信局、市人社局、市国资委、市工商联、各县区人民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强化院校技能人才培养基础作用。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质效，“十五五”期间，重点扶持2所职业学校和2所技工学校，建成高水平示范性学校。合理设定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下同）招生计划，支持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同批次并行招生，鼓励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职业学校提升职业技能。落实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制度，有计划地安排职业学校教师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全市各类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获得高级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比例达90%以上。允许职业学校开展有偿性社会培训、技术服务或创办企业，取得的收入可按一定比例作为办学经费自主安排使用；公办职业学校取得的收入可按一定比例作为绩效工资来源，用于支付本校教师和其他培训教师的劳动报酬。（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整合社会技能人才培养资源。全面整合优化技能人才培养资源，强化政府引导，统筹协调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培训中心以及社会优质培训机构等各方力量，打破部门与地域壁垒，推动培训信息、师资、课程、设施等资源的共建共享。“十五五”期间，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生活服务等六大领域，构建覆盖广泛、层次分明、高效协同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形成政府、企业、院校、社会多方联动的“大培训”格局，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规模、质量和效率。（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市工商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建强技能人才培养载体。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机制，大力推动各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十五五”期间，完成市级公共实训鉴定基地实训项目提档升级，建成市级以上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等高技能人才培养载体20家。因地制宜设立乡村工匠工作站、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所。围绕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修缮技艺传承人和工匠培养。（市人社局、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市总工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完善多元化高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完善以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为主要内容的高技能人才评价机制。积极构建以用人单位评价为主体、职业学校评价为基础、第三方社会评价为补充的高技能人才评价体系。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公共实训基地、行业组织等按照规定备案职业技能评价机构。不断完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拓展企业自主评价，重点推进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工作，打破技能人才职业天花板，建立职业技能等级与人才培养、岗位使用、薪酬待遇的联动机制，激发技能人才成长动力。鼓励职业院校毕业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市人社局、市国资委、市工商联、市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完善职业技能竞赛选拔机制。完善以世界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江苏技能状元大赛为示范领航，以连云港技能状元大赛为龙头带动，以行业技能竞赛为基础的竞赛机制，鼓励企业、院校等社会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加大竞赛奖励力度，对市级技能竞赛成绩优异的选手授予“连云港市技术能手”“连云港市技能标兵”等荣誉称号。支持企业和在连院校建设世界技能大赛国家级、省级集训基地和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省级集训基地，鼓励企业对竞赛获奖选手建立与岗位使用及薪酬待遇挂钩的长效激励机制。（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委组织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完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引导企业构建科学的岗位管理体系，激励高技能人才参与重大生产决策以及重大革新攻关项目。健全完善技能要素参与薪酬分配制度，企业技能人才人均工资增幅不低于本单位职工人均工资增幅。鼓励企业比照正高级职称人员、高层管理人员建立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薪酬待遇体系。鼓励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实行技术创新成果入股、岗位分红等激励方式，促进收入水平稳步提高。鼓励和引导企业为包括高技能人才在内的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国有企业要在工资分配上发挥向技能人才倾斜的示范作用，集团公司分配工资总额应当向技能人才集中的子企业倾斜，提高其分配比重，高技能人才在学习进修、岗位聘任、职务晋升、工资福利等方面，分别比照相应层级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市人社局、市科技局、市国资委、市总工会、市工商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加大高技能人才表彰激励。构建以党委政府表彰为导向、行业企业激励为重点、社会评价为辅助的高技能人才表彰激励体系。完善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制度，定期组织选拔市技能（乡土）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企业首席技师。加大高技能人才在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科学技术奖等相关表彰中的评选力度。市级“五一劳动奖章”等评选适当向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倾斜。积极推荐高技能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市花果山英才“双创计划”、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521工程”）、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人才项目中，适当提高高技能人才入选比例，增强社会对技能人才的认同感。（市委办、市委组织部、市工信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提升高技能人才服务水平。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技能人才工作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高技能人才库，将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纳入人才引进目录。将高技能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体系，及时高效地落实引进培养高技能人才购房券、生活补贴等各项待遇，高技能人才的配偶、子女按规定享受落户、公共就业、教育、住房等服务。积极开展高技能人才疗休养、研修交流和节日慰问等活动。（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住建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健全高技能人才保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高技能人才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予以重点部署推进。在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下，建立组织部门牵头抓总、人社部门组织实施、有关部门各司其职、行业企业和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高技能人才工作机制。根据工作需要组建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专班，扎实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加大资金支持，优化就业补助资金支出结构，重点保障技能人才培养项目，统筹安排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用于技工教育发展，严格执行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高技能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积极宣介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的政策措施，深入挖掘高技能人才的典型事迹，努力营造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良好氛围。（市人社局、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工信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市卫健委、市退役军人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医保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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